合同编号：（合同编号由系统生成）
技术服务合同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（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      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有效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技术服务合同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所 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: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所 地：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武汉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郑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武汉市江夏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129号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:    430205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（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进行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甲乙双方同意，由丙方进行此项技术服务工作，乙方承担监督与组织协调的义务和责任，丙方负责服务具体实施并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。三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三方共同恪守。
第一条  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1．技术服务的目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技术服务的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技术服务的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二条  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1．技术服务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技术服务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技术服务进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技术服务质量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5．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三条  为保证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1．提供技术资料：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提供工作条件：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四条 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1．技术服务费总额为：     佰    拾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圆    角
    分    整（小写：¥              ）；
2．技术服务费由甲方              （一次或分期）支付乙方。
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账号为：
    单位名称：  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纳税识别号：  1242000042000066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工行湖北自贸试验区武汉片区分行营业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地    址：   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80号沃德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账    号：    320211712910030667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清算行号：    8265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．乙方提取技术服务费实际到账金额的1%作为该项目的管理及资源占用费，其余项目经费由丙方自主负责使用。
第五条  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甲方：
1．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涉密人员范围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保密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泄密责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丙方：
1．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涉密人员范围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保密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泄密责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六条 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三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其他两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其他两方应当在   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七条  三方确定，按照以下标准和方式对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：
1．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验收的时间和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八条  三方确定：
1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          （甲、乙、丙、三）方所有。
2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          （甲、乙、丙、三）方所有。
第九条 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造成技术服务工作停滞、延误或失败的，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：
1．    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 条约定，应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2．    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 条约定，应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十条 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    为项目联系人，乙方、丙方指定     为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，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第十一条  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1．发生不可抗力；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
3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第十二条  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   种方式处理：
     1．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     2．依法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十三条  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1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
2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
3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第十四条 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，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：
1．技术背景资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2．可行性论证报告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3．技术评价报告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4．技术标准和规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5．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6．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十五条  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十六条  本合同一式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七条  本合同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    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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